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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接民權與代議政體整合之研究

拆建地....

中文搗要

畏制度可分為竄接民主制與問接民主制爵種類型，究竟什磨樣的

民主觀度是最理想的模式，歷史上一直爭論不休 G

大家都知酒，世界上並沒有存在任何一種制度是完美的，都有費點

與缺失。 f旦直接民權與代議民主體制彼此是否對立、排斥、矛盾或

是被取代，是否叮以並行不{寧、整合;其連到互補之功能。筆者歸納

與分析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體鞘各自的困境，以及各種可能的整合

'企屬探素直接民權與代議民主體制整合之原則，俾f燙發揮最

大的功能，減低負面效，唔，建至1兼顧 r民主」與「效能」民主政治

的理想，成為我本文之研究目的，並希望本文所獲得之觀點，能對

當今政府決策者、學者與專家在研究畏主制皮上有所搏攏。

傭鍵宇:草草接昆主、時接民主、代議民主輯、公民投藥、直接民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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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Direct→旬h鉛 System and 

Indirect-democracy System 

Lin Jan-Di 

Abstract 

Direct-ri惡hts systern and indirect-dernocracy systern are the two rnodes 

rnostly discussed in dernocracy. This study airns to search into a way in 

which we rn泛y increase 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what is 

now a representatíve systern. 

Fror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re are no optirnal dernocratic 

systerns, for dísputes arnong thern can be found anytirne in any 

phrases.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by studying the advantages at吋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exc1usive rnodes, we are likel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rn by ernploying sorne of the direct-rights 

rnechanisrns in the current indirect備dernocracy ones. This way, we rnay 

also rnake the rnost of the two systerns as well as 技ecreas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both sides. With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是y， it is hoped 

that the ideal goals of dernocracy rnay also be achiev叫， that is, 

“Direct儡rights" and “Efficiency. " 

Keywords: direct-dernocracy, direct-rights, indirect-dernocracy 

systern, referen挂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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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主制度可分為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兩撞類型，究竟什麼樣的民主

辦度是聽理想的模式，歷史上一寵爭論不休。

從理論上來說，在室接民主輯度所要建立的是一個臨全民來共間管理國家

的政治制度，簡單來說說是全民政治，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槽主義

用說「用四萬萬人來當皇帝J 即由人民當家作主之 f主攤在民 J 的思想 o

然間，徹底的直接民主存在顯而易見的困難，不但成本太高，一餾闢家

要做出有關公共事務的各種決定，幾乎每個公民都天天投絮，經常要開

會，這能維持多久?正國為直接長主存在著規模的問題，盧授自己岱承

認，車接民主僅j適合小閻寡民的單純社會，就實踐來說，雅典的誼接民

主也非一種純粹的位接民主。在幅員廣大的後工業革命關家不但經濟成

本太高，技術上血有困難。

在民主發聽中，由於政治社群的日接龐大，館接民主取代了車接民

，臨至司以說問接民主是一種讓所有政治社群「不得不接取J 的昆主

聖式，然間，首接民主的理想在人類政治社群的心理的然不會消滅，隨

「代議民主 J 制度發展品現不少缺失之危機 o 人們重軒思考賠?以更

多的民主治療民主的弊鵑 J 來取代「以更少的民主治療民主的弊病y 人

民要求要更多的機會參與公共事物，公民投票(創制複決權)作為行使

直接民權的機制誕生了。

{B直撥民構與代議體制彼昆是否對立、排斥、矛盾或是被取代，是

否可以相容、並行不悴、聲合以連到互補之功能?囉者歸納與分析直接

民主與代議政治各自的閥壤，以及各種可能的整合模式，並拭攝提出直

接民權與代議民主體制整合連用之最佳建議，俾{吏聲合發揮最大的功

能，滅位負甜效應，違至IJ兼顧?民主 J 與尸效能J 民主政治的理想，成

為我本文之研究目的，立在希望本文所獲得之觀點，能對當今闢內政府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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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學者與專家在研究民主輯度方向上有所持益。

貳、車接民主優劣分析

琨代學者對於民主的理論建構，依分類的標準不同用翻分不冊的類

型。最曹連的分類是依時期來劃分。乃是根捧一九四二年彼比譯( Joseph 

Schumper)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j 一書中，刻意劃分古典與

現代的民主理論。熊彼禧認為吉典民主理論，著重公民決策角色，而現

代民主理論則是公民在競爭取得領導權的政治精美間做選擇，因此亦稱

r修正或現代民主理論f 其次，依參與的方式分類，又可分昆苗接民

主與代議民主(間接民主)。

、面接民主的優點(餌單寧， 1998 : 40-41) : 

(一…)在直接民主下，主權在民，人民親自參加統治:按照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的看法，主權在民本質上是由公意構成的，而公意只

自己能夠表蓮， :i車道代表表達是絕對不可能的。參政鼓舞花接

一樣，白日花，總比委託別人花放JL' 0 如盧梭所吉，不能親自參加統治

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人 o

(二)新技許可開臨了直接民主的無限可能控:車接民主論者留承認，車

接民主雖是至善的理想，但是長期以來缺乏實現的條件，因為沒若能夠

裝得下的所有公民的鹿子或是廣場。但是隨者現代連訊技緝的發展，屋

子裝不下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了。交互電視、互聯網路、電腦聲音識到j

系統、電腦投票系統的出現與完善，為基於電子技合fLï之上的直接民主斜

造了條件，國此新的誼接民主的時代正在封來，屋子可以裝得下了 o

(三)直接民主是最真實的、最純粹的和最高級的民主，因露在直接鼠

，人們可以重接統浩自己，不必借助中介或代表，這才是民主的本

意。直接民主是棉大多數的專政，它完全是靠廣大群眾的信任，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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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如限制惜、最廣泛地最有利吸引全體群眾參加政權來維持的 o

此外，一般人就直接民主之正宙評價為:1.促進民裂的政治參與; 2. 

提高民果對公共事務和相關政策的認知汀，提界人民社會的責任感 4.當政

時各部門出現行政立法無法解決的僵局時，可以借用公投、創制、複決

等藍接民主的方式決定，並開展新的改革方向(許主峰，別的: 2) 。

二、直接民主的缺點

…般學者認為直接民主的缺失主要為兩點(李波， 2003 : 2) : 

(一)竄接民主不可行。直接民主只能在小國寡民的社會裡實現，而現

代國家常常是幾百萬、幾千萬人口、甚至是幾德、幾十懷入口或方聞幾

萬、幾十萬、華至幾千萬平方余里的閣家，在這樣的國家中實行直接民

主是不可想像的。不但是耗時、耗錢、不符合經濟成本，是否有飯率也

受質疑。

(二)直接民主容易導致「多數暴力 j 和「少數人專政 J 0 直接民主要求

全民對每一個問題都表示明確的、或贊成或反對的立場，往往也是極端

的立場。{也無視問詣的複攏11生和含糊哇，這種決頭往往鼓勸人們訴諸一

時的的情緒，而不是理性的判斷。這種情緒往往容易被少數人鼓動從而

對在投票表決中佔少數的人寶路暴政，或多數人受少數高明政治家左右

從而導致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 o 其次，是否所有的人民具有足鉤的理

性、專業與知識作出公平、合理、正確的判斷，仍值得攬漿。柏拉關也

曾對雅典的公民的全民參與的觀點感軒沮槳，對帕拉圖甜苦，大多數的

公民們離缺乏經驗，文不具有必要知識以作出正確的公共決策。如果我

們讓民眾直接制定所有的位共政策， f混們一方由是不能勝任，另一方面

容易被奉承者和騙子所誤導。

玉、誼接民主的侷限性分析

學者研究直接民主理論時，一定是以希臘之雅典城邦之直接民主與



84 直接民權與代含義政體聲令之研究

盧機之「牡會契約論」等學說作為典範來探討與分析，本文擬分析雅典

之車接民主制度的傌限性與盧梭學說之矛盾爭議，作為批判直接民主偶

限性之依據。

(一)雅典底接民主的侷限性

1.有關敢動與盲從:不難了解，在公民大會等民主機構中，提由各種議案

和以自己演說及影響左右會議進程的，經常是(或是不可躍免的)是富

有間暇、受過較多教育、有廣泛社會聯繫，因而知識較多、能言善辯的

富人(即萬人政治)。萬人通緝動員他人在人會尚未自己助威等主式攔動

民泉，情緒，進而將臨人主張擴散為公眾意向，使其意聽得到合法性認可。

過說明了轄英和大眾在政協活動中發揮作用的不平衡性一形式上的平等

與當際上的不平等;形式上的理程與實際上多數人的商動 G 國高產生了

「真民主」與 r1陸民主 J 的矛盾。如果頁眾非理性的狀態下作出抉擇，

該抉擇是否符合真麓的民意?是精英的意志灣是人民的意志與該矛盾伴

隨的是:在私利(體現某些人自有用心的動機上)與公益之間，能否保

證公誰不完於受私利的價犯或變相替代?實際情況是，個別富人或由類

拔萃者可以利用直撥民主(公民大會)的形式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大會

講海的議案也並非與民眾的整體利益或投違利接一致。

2.有麗多數與少數:在雅典的各項政治活動中，都遵守著多數裁定竄到，

而缺泛保護少數的機制。問題是:多數裁定合理性能否得封保諧?以法

案審理為例，審判官都是譯通公蹺，多數人缺乏法律知識，加之當時的

法律不完善，只能依靠個人的己的判斷，難免夾雜疆人的恩想和錯見 o

這樣的投票結果帶來有較大的髓意性。如果有判斷能力叉有理J性公正投

壤的民眾是少數，那麼他們的意見也不會被通譚。可見，多數的決定難

免造成黨案和錯案。更為重要的是，雅典式的民主制通奉多數人的意見，

是多數人的意見為正義，少數人的意見不嘩受到忽視，而且受到排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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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如此將多數人的意見絕對化，缺乏保護少數人的原則，不能正確

地轟理多數與少數的關{系，勢必造成嚴重的後果 O 一方面{也可以這成多

數人專制的悲劇;另一方醋他可以扼殺真理，使軒思想的出現和成長受

到重重阻力。 (~J{霉， 2000 : 2-3) 

3排他性與平等關係:雅典的民主制卓趣創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矩

的排他性為華癮的。首先，雅典的政治文化是成年男子的文化。只是一

十歲以上的雅典男子的享有的合自權 o 古代的民主制是家長的民主制，

婦女沒有政治的權利，還有大批沒有資格參與正式活動的居民。這些人

中包括「移民f 佈們的家聽定盟在雅典以有數代之久。以及，也許最大

一群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的人乃是奴隸。於是我們是否能完全正當地將雅

典稱之為民主制，就成為一個至少感須探討的問題。無疑啦，在代雅典

政抬是建立在非常不民主的基礎土 (David Held 著，李少軍課， 1995 : 

27位8) 。

(二)盧梭之直接民主之{局限性: (劉僧， 2002 : 12) 

道德人前提。欲使民主共和盟的直接民治連行良好，須有一餾基本

前提，上至立法者、行政宮，下至普通公民。無論何時地都能以公共利

韓、公共進捧為至上準則，以萬倍的參與精神加入政治體的運作 o 而道

德的關鍵是「公共精神(即完全致力於公務) J '並至1是以公為至上的奉

獻、還從和參與。但對大多數公民間霄，道繹不具有分離於她們利麓的

獨立性，實際情況往往是公共途徑是滿足個人利益的擴損方式或不得不

選擇的手段 o 誠然，公民間利益存在相通的部分，因而可以以公共和益

的眉目實現，但民間新j麓的差異性不管其程度大小都是存在的，這金色分

歧並非能向盧接所講的i通過說服或揖銷就消失了，一致性永連不能扼殺

多樣性、差異性。因此將每個公民設想道德高尚的人，時時朦朧以「公J

的角度選擇自己的態度，帶有濃厚的理想化色彩 o



86 j支接民權與代議政體整合之研究

2.地域、社會鋒件的限制。

盧梭的學說是為一個時質性的小共同體提出的設想。共向體的緝模

小是其…，是同質性;其二，而且更觀懿 o 既然僅適用於同質社會，對

於異質社會就缺乏相應的適應能力，這才是萬接民主制的致命侷限，注

定了要被其他的民主形式所取代 O 有關這一點，可以從直接民主制譯作

中「公意 J 的產生過程得到說明:公意產生於公民利益相頭部分，

的實現依算多數裁定原則(骰定了共同體至少在多數上一致性)。如果共

同體多數悶不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和意志，多數裁定原則的{局限性將進

一步建暴露的不足:只有放低多數的度量標準，而標空空愈降低，多數裁定

的金理性變愈低，便有更多么民的干IJ搔實現受阻。造一難題是不可組遊 o

3.程序上的不可操作性。

在靈驗有關論述中，主要是有關直接民主原則，如以召開大會的方

式，多數決定、立法者引導等等。但是對具體的;舉行上無合理的程序可

以依待，理論的還用攪得困難 O 對程序的車視不夠，以及對j社會中悶體

的抑制， t吏得對集中起來的公民的倍思和意見的疏離和過墉成為不可

能;相反卻聽意見表達中的操縱、盲龍和;需緒化提供了可乘之機。本來

誼接民主就有潛在的一體化的領肉，如果不輔以通齒的程序加以現豹，

誼接民主極易突破所有的界限， :x益成民主對自由的侵害

總結上聶斯言，就現代國家而言，實行誼接民主可能，控甚低，就連

提倡直接民主的盧梭也悲觀地認為首接民主只蘊含在小盟寡民的國城邦

中，旦雅典的民主亦不算是真正的直接民主， (國奴隸，婦女不能投票) • 

真正的民主不會存在 o

f且是，我們認為在民主政治上有大貢獻:第一，他們發明的「民主

政治J' 對於民主政治的興基與搜供今日民主政治理論最基碟的探源，貢

獻頗大(張明貴， 2000 : 46 ;曹金1鐘， 2003 : 41 ) ，其重接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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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我們一種標準來批判代議民主的缺點(呂亞力、吳乃德， 2000: 237) 。

參、代議民主制的優劣分析

一、代議民主的優點

經過長期的實踐總結，人民選擇了代議政治。代議政體的優點主要

為第一，成本低。代議政治所需支付的僅是代理成本與監督成本，不用

每個人都花時間和精力去思考、處理公共事務;第二，效率高。由於專

業化的政治運作，只要建立制度，照章辦事，做決定時不需要太多時間，

而且合理性強;第三，能夠挑選最優秀人才為公眾服務，約翰穆勒 (John

Mill )認為，人民是主人，但是她們必須聘用比她們更聰明更能幹的僕人，

公僕理論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間接民主論擁護代議制的間接民主主要基於以下理由: (劉軍

寧， 1998 : 46-47) 

(一)間接民主確實可行，生和諧，易妥協，成本低，更理性。

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相比成功地解決了規模的問題，其解決的手段

除代議制外，還藉助聯邦制、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和違憲審查制度。這

樣，作為間接民主的代議民主大大的擴展了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空間，

成功地解決了民主在現代社會和大國所面臨的難題。由於間接民主允許

通過代表來參與政治，於是政黨政治因應而生。

在伴隨間接民主的政黨政治中，只要得到多數黨內最大少數黨的支持，

即可穩操勝卷。在大型的民主社會中有裁定權的幾乎總是少數。少數派

的力量隱藏在政黨內部妥協之中。反覆的投票所造成的變動中的少數維

持了政黨的穩定。間接民主在國家的層級上，不容易造成不便的多數和

少數，因為他不要求選民就每件事表態。

間接民主由於只是把民主限制在特定的政治生活範圍中，避免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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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徹盟政治化，維持了公與私之闊的界限，把參政當作公民可以自願

運用的權利，從而避免了在決策問題上的一刀切。

(二)間接民主依託市場社會，維護個人自由。

有史以來，沒有一餾實行代議民主的盟家不採行市場經濟。經濟自

由、財產自由、政治目由和參政自由攪供了兼顧的依託。間接典主不排

斥個人的自由，問且為1宙人的自由提怯了牢固的保障。由於在間接民主

中，有一幅聽大的、不受政府干頓的、在民主政府管轄之外的息人領域，

為市民社會和包括政黨在內的民間組織發育釘造了充分條件，從陌很好

地有覺地克服了直接民主下政治民主與個人自串的尖銳對立，使得代議

式的問接民主真正成為自由的民主。

(三)問接民主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o

國家體制上的問接民主可以允許在內部有直接民主因素(如公畏表

法)的存在，市不會如礙其體制上的間接民主的性質。與此型態對照的

，直接民主由於油分強調其在直接與民主關方甜的純粹撞，反倒缺乏

包容，性，或者說十分不個容。直接民主之下不能有間接民主的存在，在

!l[接民主之下一但出現間接民主的要素，就菇、定要改變國家體制上的直

接民主的性質。如果可宙間接民主國家在其基層政權中引入一些直接民

主的要素，那!費這個關家俱然是問接民主的問家，反i晶來，一餾直接民

主國家如果在其基層政權上採行間接民主的原則，則很難想像這祖國家

在閣家體制上的然可以歸入直接民主類 O 可見直接民主比間接民主要脆

弱得多，悶悶接民主則顯然可以給人們提供更大的自由選擇空間。

(四)間接民主過程程序化，既依歸民意，文能防止多數暴政 o

間接民主是程序民主，通過引入崇拜錯機樹，使得民主難以蛻變成專

制或暴政。問接民主通過一級一級的代表機構和代議程序對民意進行…

層層一道道的錯濾，純而有效地克服民意中非理性的情緒，選免決接受



大眾一時情緒的支配，一蹦而就，倉促行事。此外，為了防止對少數的

壓制，間接民主還通過法制、分權制衡、違憲審查和監督來防止多數人

意志變成專橫的意志，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民主淪為多數人的專制。間接

民主在認為可以多數決定的民主政治核心原則的同時，特別要求要對多

數的權力加以控制。

二、代議民主的缺失與弊病

西方自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度成為當代主流趨勢，然而在行為主義

後，科學主義更成為決策者心目中完善決策的表徵，這是當代主流公共

政策論述中，強調以經濟理性為主要的決策模式，以工業社會背景所發

展出來的代議制度，在強調多元、主題認同的後現代社會中，愈顯得有

所不足。根據石振國、林水波 (2003 : 34) 分析而言，代議制度主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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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有二:

(一)宰制:由於代議制度中，人民的主要參政權僅限於投票，在選出代

議士之後，就不太可能加以監控，使代議士在國會中擁有較大的裁量權，

甚至屈從利益團體或黨派的利益，而與公共利益脫節;而大眾傳播媒體

的盛行，更使候選人主動與財團掛勾，利用媒體作形象行銷，以左右選

民的判斷。

(二)疏離:代議民主的另一弊病為疏離，由於人民在公共事務中無著

力點，久而久之會對政治事務出現疏離現象，或不參與不過問或對決策

不投入不支持，甚至出現憤怒選民的現象，再選舉時投出抗票。近年來

歐美各國出現的各政黨在執政之後叉輪流慘敗下台的情況，就是此種現

象的證明 o 而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政治精英習價將公共事務化約為可

以計算的數字，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選民只不過是一張張的選票，

決策不過是合縱連橫的過程。公共政策的辯論可能不及民意調查的結果

來的重要，這象徵或顯示出政治精英對選民的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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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綜合國內外學者的有法，認為現代民主主國家實施代議民主

制施行日久餒，產生了下列幾項缺失與弊痛: (曹金增， 2004 : 30) 

代表選出後，脫離民泉控制而無法正確表達謂意，尤其是政黨控能力強

，寡頭支配的政黨可抹煞議員所代表的意見。

民主政治人物建立聯盟來極大化謀一己利益，進ffij杯葛、凍結法案，

顧人民幸目前。

議會內政黨的問賢世差距越大時，多數決的機暴與少數的抗爭將更

形激烈，使得議會的功能限於癱瘓，小黨林立時將無法形成安定的多數，

而使內闋的產生困難，導敵國政無法推行 Q

由於行政權的擴大，行故事務繁雜，議會本身立法能力大屠削弱，

時常只能對政府的法案與政策表明贊成與杏，而無法提出人民需要的法

案。

總言之，就現代民主政治之「民主 j 與守支書E J 指標評估，代議民

主制在「民主」方醋，未能代表民意，只謀…己或利益童醫體之毛主利;

f效能」方詣，又不夠專業，必須要尋求改革方能解決其闊墳 G

肆、代議民主制之改革方向一一與直接民權聲合之理由

環代民主盟家不得不採行代議民主體制，部認為代議制是不完美的政時

形式，又不得不採行代議制，其理由可根據威爾確斯 (Delos F. Wilcox ) 

的「全民政治j 廖仲，噎譚， 1957 : 4 )一番中所指出之原因作為說明:(i)

君主獨裁或君主專制與直接民主制自不可行 ;0盟會的非代表1笠，從他

方面霄，有皂為自限之性質;的國會專橫易尋救濟之法; (主從閣會政治，

以連人民直接支配之域 ， i莖路11嗔騁。

然而，我們也知道，存在許多缺失問題(前面已經分析攝) ，如果不

尋求改革途徑，是有可能變質為金權政治、民粹政治或甚至暴民政治(

宜樺，凹的: 228) 。而改革之法徑乃如美國進步主義口號?誰療民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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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驗方乃更多的民主」與盧梭所說「真正的民主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一致」之直接民主的理念，就是提倡更多的人民參與公共事務，即孫中

山所提倡直接民權的意義。筆者試圖提出直接民權作為代議體制改革必

要性之條件與理由: (彭堅汶， 2000 : 23) 

一、直接民權與代議民主體制整合之條件

就對監督者之制衡而言，依學者的研究，在以下幾種情況下發生時，

人民也才透過真正的人民主權來監督國會:

(一)當政府或民意立法機關不被信任或失去政治正當性( political 

legitimacy )的時候;

(二)當政府或民意立法機關不願或不敢負責的時候;

(三)是當政府或民意立法機關自認為沒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時候;

(四)當議題重要到只有人民親自解決才有正當性之時。

二、直接民權與代議民主體制整合之理由

第一，就分權理論分析，代議政治是現代民主國家之主流制度。從

洛克到孟德斯鳩所建立的政治哲學認為， r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化」此種經驗乃是近代民主國家的哲學基礎。因此， r分權」並

「制衡」在國家組織的制度理性中，顯然已成為人類經驗上最大的共識。

從功能性的權力分立理論來看，權力分立不是「組織上分權的有無」的

問題，重點於功能上如何制衡的問題。蓋民主國家基於國民主權的法理，

所有權力皆來自國民的付託，因此民意代表機關顯然較適於承當第一次

的權力制衡的功能，及民意機關對非民意機關之制衡。但是各權力之間，

應該「互相制衡 J '所謂「互相制衡」包括「反制衡」在內。權力制衡目

的旨在防止權力之濫用，以防止侵害人民之權力，但制衡機關有可能不

代表民意而僅藉制衡以圖謀己利者，故「制衡行為 J '未必其有正當性，

因此， r被制衡機關」制度上應容訐其提出「反制衡」的機制，才可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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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被「制衡機關 J 完全受制於另掉一個機歸。但當「制衡機隨 J 與「

制衡機關 j 具有爭議時，被監督機關應有擺出辯駁的機會，最後並患有

提供人民鑑別及辯論的機會。

制衡機關本身不具有正當性的現象在各臨閣會並非鮮見，例如闊利

利益關體或欠缺立法專業智能，被監管的行政機關部門，亦應有辯駁機

，此為制衡機制本身所應具有的 f 的律性的反制衡 J 0 另外亦有「外律

制能 J 白色問題，也就是由其他機關或機制予以糾正或監督，簡言之，就

「誰來監管國會 J 的問題，在台灣，誰可以監督立法辦息或立法錯誤

或濫用國家權力以國謀祖入手!J麓的立法委員?

從民主制銜的角度來看，對於立法決定之不嘗，只能透過比民主程

序吏民主或可以彌補民主程序不正當決定的機制來建成，就此，有兩個

制度上的問題可以思索:

車接民主程序

有關直接民主的機制，在憲政法理上有 1日散IJ 及「控決 j 兩蘊制

度及「公民投票 J 制度可資探瑕。茵為 1日制」及「複決 J 、「公民投票 j

制度是關民主權表現，最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乃成為解決爭議的溫當

機制。

司法審牽制度

司法機關並未具有民主合法性，在正當挂上也就必須加以解決。在

司法審查作為權力分立缸衡機制的正當控方面，學理上有關混不同看法

與爭論，較為分歧(李蔥宗， 2004 : 9卜94 )。本文在此不做分析 α

一、就大最參與甜苦，公民角色扮演之平街一子民與參與。我們

必須記住:公民間時指演著兩種角色。當他們要求政府滿足他們的期望

時，恤們自應扮演政權之j慎從子民角色;參與者與子民的爾種角色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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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拉向聽個相反的方舟，然而兩者岳、須保持平衡。 llt爾環目標富多是可能

性頗高。一悟過康問從人民每一個念頭的政府菇、不能實行一貫的政策。

;金屬第四共和在第二次大戰後的十五年悶，政府異動了二十次，它是政

府間過分j慎從輿論變動而變得無效率的最好例子。組長的，一個追求既

定目標而不理會人民希望與要求的政府，則必被視為專權，足以令人不

滿。大多數獨裁政府囑於i這一類。每一個公民在于民與發與者兩者的角

色間的平績之努力，有助於令政治體系在穎，應民惜與有力行動關項需要

闊的平衡(呂亞力、吳乃德緝，泌的: 120) 。

立，就民主體制誦霄，代議民主並不排斥直接民主的形式，可以

將二者結合起來，其形式還是代議民主政抬。相反的，車接民主採用

間接民主的形式，就不是直接民主制。

首先，在一些最大的問題上，仍熬需要商接民主的形式。例如通過

一入一票的方式產生政治代表或行政長當;投票.決定關係到每一個公民

利麓的主義大事務等等。究竟哪一些闊題需要一入一票決定，事先應由

律作出安排和規定;

其次，每個公民都可以直接行使批評建議擔和知情榷。;鑫轄權力儘

管不是決定權，但是結合質詢權與罷免權，對公{冀的決定和行為其在很

強的約束力;最彼擁有艷公{寞的監督槽，可以直接對公共權力的混作進

佇監督，以防止公撰變為了投入。

伍、當代誼接民權與代議民主體制聲合的模式與運用

在人民化育高之社會，人民意站不甘心於選出民意代表(代議士)

後，即f歪曲其全權代表吾吾無任何發與觀公之機會，文恕代議士形成寡頭

政治而與化變質，直接民主制之論調使文被提出或實踐，如公民投票、

聽證會、關民複決3立法、半代表制( regime semi-representation) 等，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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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國民直接民主制和議會政治二者就正式進行值與量的分工，則民意

代表(代議士)就自己的權限可認真發揮，國民意志藉由直接參與民主

品將主權在民作實諱的體驗，即所謂直接民權與代議民主制之整合。

者歸納與分析國內外關於接民權與代議民主制整合模式與運用如下:

一、國外方臨:

西方學者艾諦。李帖特 (Arend Lijph汶口)認為在代議制下，人民對於

代議政體影響是問接，為增加選民的影響力，使民主系統攪得更為敢接

甫少代議式的行f吏，乃在現存的代言義民主制下，實行各種民主的方式，

其所採用的直接民主方式主要為( Lijphartλ 著，棟坤森譯， 1993 : 

213♂ 14) : 

內閣制模舉民主化最為明顯的方法，是透過選民對行政部門的直接

選舉，而不是透過立法機關對行政部門的間接濃舉。行政部門的普選與

行政部門依賴立法部門倌任的制度，是不相容的，這種引擔較大程度直

接民主的方法，必然…直從內闇制對總稅制的轉變。內閣制與總統制都

被樹為取代君主或其他非民主統治者的三種基本途佳，並使其內閣行

政體系接受民主的控制。在民主化的歷史中，內閣制的設計被很多歐淵

關家所採行，用來逼使內閣向民選的立法部門而非君主負責。總統制的

設計較為激進:它依一個設主程序民選直至生的總統，來代替非民主的君

第一立項轉移代議民主朝向直接民主的按計，是普遍的?公民投票 J . 

並不攪權立法部門制定法律，選民也能夠對於法律提案表示贊閱或廢

止，前這些法律援案可以是“般的法律案，也可以是憲法(修正案。如果

選民不被允許對立法部門或行政部門所提的議案議行投票 'ili可以依自

思館前( initiative ) 一項法律， ~IJ選民的影響力將大為增強 G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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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票的接決本身是朝向車接民主…擱非常中等的步伐，但是一旦結合

創制權，它將變成一個巨大的步伐。

罷免權的設計:盧梭對代議民主其中之一抱怨，是代議士一里選上

以後就不再為選畏所控制 Q 盧授說: r英國人民自認為飽們是自串的，但

是是巖重錯誤的想法 o 英屆人民只有在盟會選舉期間是自由的，…旦國

會…員被選出以後，英國人民又重新落入奴隸的身分，問且變的一無所

膏。 J 罷免權說是嘗試解決造種問題。罷免權允許一些少部份選民不游

於他們所選出的代議士時，可以要求舉行一次特別的選舉來沒定這位代

議士是否可以被解除職輯 o 這項設計只適用於「相對多數與過半數選離

制度」襲，因為罷免權的行便，要求每個代議士的選富可以被清楚地議

JjIJ出來 G 聞此，罷免權與比例代表制或半比倒代表制是不相容的。

直接初選(你的t primary elections )縮減政黨在選舉溫程的中介角

色 o 直接初選將說選候選人的權力，從政黨組織和正式黨員的手中，轉

至整個選舉人口的手中 o 誼接初選最為重要的特徵是「允許任何一個選

民，只要始對外宣稱自己是某政黨的成員，便可參加該政黨初選的投票 o

獲得此項投票權，選民並不用向該黨盡義務，而且該黨沒有權力將它掛

除於參與儂選人挑選的行列之外 J 0 直接初選使政黨的標籤 (labels) 比政

黨組織來的更為蠶豆賽。

綜合古之，大部分的直接民主的四項設計都極端地罕舟，而且大部

分的民主國家仍舊堅定地保持代議政治的模式。罷免權沒有在任何國家

的全闊形式土使用過，直接初選也只有在美鸝…地實施。人民普選產生

的行政首長，僅見於美閩、法閥、芬蘭和台灣。至於選民在全闡層次土

的觀制槽， f墓爵瑞士和讓大利斯採行，創制權在美國加州和其飽1Htl2算

是一項重要的設計， 1.且是未曾發生在美國聯邦層次上。無論如何，公民

投票已經被大都分的民主國家用採屑。



96 直接乳權與代議政體繁令之研究

其次，西方學者針對自由民主體割的困境，提出直接民主改革間接

民主的論述與評估的研究中，提描四種可能的改革方案，擬想將現行體

制脫圈，問邁入更強健民主的時代 o 主要四種改革棋式為(石接闊、林

水波， 2000 : 40-41) : 

感知陸民主棋式 (sensible democracy) : Cronin ( 1989 )在探討直接

畏主的幾種主要模式一創制、罷免、公投在英關運作'1育況之後，存有一

些問題比如弱化議會的角色與功能，投票者的能力患有不足，少數族群

的權利不能受到充分保障，龐大經費的負荷，訴求人言行及廣告存詐欺

現象等'J'J提由于感知'1全民主模式，認為這是分於草根住民主( popular 

democracy) 及代議民主之間的中介模式，筆者將感知性民主模式特質歸

納為思點再幾項特質:1.肯定代議制康的價值，並期胎出代議土上及民選官

員制定大部分的法律 2.在某些時對可以對公共政黨準行公投，肚皮映

眾施民意; 3.期盼能提高一般人搶任公職或行使直接民主的機會; 4.對草

根民主在理論上極為欣賞，但在實際運作上並沒有信心 Cronin 並認為

感知性民主模式是最符合當前大多數美觀人民態憊的民主棋式。

審慎忠、辯的意見投票( deliberative opinion poll ) : Fishkin 利用英盟總

統選舉人廳( electoral colleg的原始構想的設計，提由「全闢議聽會議J

(Nation Issues Convention) 的構想，世說是對於全國性的議題，為彌槽

無法tJ面對面溝通方式進行論辯的困難，應該由抬轎(版)或更精確的

統計方式推舉出代表，混過由代表們數謂的集會，以相互激擺出更妥切、

更具間短，性的方案，還到審慎思辯的目標，右，實質上落實民主的理想，

報補代議民主欠缺回應力或精英決策專韌的社評。尤有甚者，此攏意見

投票，的於投票者問對問雖有用了解，而非民意調查的即時反映，可以

做出較佳的意見反映。



平

j
t
d
b
:
l
i
t

師大政治論叢第四期 2005 年 2 月 1 日 97

理想的審慎思辯程序 (ideal deliberative procedure) : Cohen ( 1989 ) 

由理念層次建構出審慎思辯民主的意涵及其實行的程序。所謂深思熟慮

的民主，指在一個群體中，公共事務的治理是由內部成員經由共同的深

思熟慮、過程後再加以決定的一種體制。也就是，深思熟慮的民主是平等

的公民以公開論述的方式決定共同事務為基礎。理想的深思熟慮之目標

乃為達成一種經理性過程激起的共識 (rationally motivated concensus) , 

也就是希望能找到一個得以說服參與行動各方的理由，當然，經過深思

熟慮的過程後，並不預設一定會達成共識，最後也可能仍須以多數決的

方式作成決策，但是與非深思熟慮的決策方式比較，參與者對於共識建

立過程的投入，將使得決策的結果更易於被接受及執行。

強健民主方案( strong democracy) : Barber ( 1984 )為了矯正傳統自

由民主體制所造成薄弱民主 (thin democracy) 的缺點，以社群為基礎，

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歸納 barber 所提出的十二項方案，約計可分

為三類:

(1)在自治體制的改革方面，為了落實面對面的民主，他建議以各個社

區為單位，成立「鄰里會議 J (neighborhood parliament) ，並認為這是強

健民主方案中最為重要的一項。鄰里會議一開始作為確認地方民選官員

述職機制( accountability ) ，及公開討論地區性或全國性公共議題的場所，

以實踐面對面民主理想;進一步則可成為地區性或全國性議題選區，由

上級派員紀錄其意見，經彙整、統計後中央或州政府即可明瞭民眾對特

定議題的看法，甚至配合視訊會議( television meeting )的技術，不同鄰

里會議間也可相互對話，對公共議題進行辯論，以化解困地域性差異所

造成的誤解，進行視框間的對話，凝聚更包容性的公民意識。

(2) 在選舉體制的改革方面，除了現行的代議制度之外， barber 還主張

納入公民投票及創制的規定，以充分反映民眾的心聲，並開放部分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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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偉民選職務，如代議士或民選官員職務，用抽鍾的方式輪流由公民擔

任，以激租公民的責任心、義務;惑，並排除選舉時困財富、地位所造成

的立足點不公平現象;而通訊技諧的發瘤，也可應用在投票事發上，

過網路戒電信，政府可以更直接、頻繁的徵詢民泉的意見，以掌握民衷

的躍舟。

(3) 在公民意識的連立方面，要提供民泉建立公民意識的環境，政時應

主動方式提供必要的資頭給民眾。

以上閥種改革模式，乃針對代議民主體制的缺失所提出，而大體上

的著眼點均在於決策作成踏車里民主化的提界，增強人民在決策過程的角

色。不過，這四種改革模式並未主張將代議民主籲鹿轉車，而完全以新

制加以取代。

二、盟內部份:

(一)孫中山之直接民權的援借:孫中山鑒於西方國家實行 f間接民主 J(即

代議制)的缺點，諸如議員品質、賄選問題、黨同伐異、缺乏效率、政

時無能等，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六講提出選舉、罷免、創制、接決在

內的問種民榷。其中「議舉j 和「罷免J 針對人員，間接民主的制度。

而 ríW制 J 和「複決」是針對事麓，是直接民主的制度。維持代議制度

的「選舉 J %'然是定期增行以便議員反映民意，福?罷琵」則是民眾公

投於失職代議議員的免職處分。 1日制」是民起超過代議議會所決定時事

物或法條有所異議，前再度民眾公投以決定可否 or罷免 J 、「食u藹可 J 和「複

決 J' 都是非常手段，並非定期舉行，吉jJ r -g lj制」和「醬、決J 可以禪代講

制度的不是，以完備民權(東按明，詣。o : 2) 。憲法權者謂知仁也認為

這個種政權，乃是直接民權，由人民行使 o J;J選舉和罷免繭權，掌控政

府人事的去健;己創制和複決槽，控制政府立法的怠情或濫用。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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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總統由全民直選已經實現直接民榷的主張外，正如芬芳知仁斯分析的，

其他三權根本上是備而不用的權利，其設置主要目的在防弊。(于浩成，

2003 : 2) 。

(二)中國北京大學杜建鋼教搜曾將代議制分為「全職式代議制 J ' r 

戰式代議制J 、「次職式代議制 J '已融合了直接民權之精神，符合琨今直

接民權與代議民主制整合之政治分工比重之指標，甚有參考價值。

(1) r全職式代議制J 是指國民將有關國務的全部戰槽委託給盟會代表

去組織行使，園民不參與國務的決策制定。

(2) r 常職式代議制」是指國民將需要由代表去經常組織行{吏的職權交

自代表去組織行{吏。這些重大事項經常趕括憲法的修改，有瞬菌家重大

基本人權的憲法，[全法律的輯定、有關國家中某…地方的獨立、有關閣室主

盤大行政軍域割分的變更、有關元首和政府首腦之產生和罷免、有關最

高法院和憲法法院等。常職式之「常」武一撞撞史形成的認識。飽受到

傳統觀念、憲法慣例和習俗的影響。被人們通常認為聽由代表去組織和

行使的職權，隨脅時代的進步，但將這漸有一部份嘗試被認為是起越常

戰之重職應申國民誼接行{吏。

(3) r 次職式代議請L 是指鹿民將重大的職權保留給自己來行{吏，而將

一些次要的職權交出代表去行{吏。「次戰式代議制JJ 是直接民主制擴大的

結果，在次戰式代議制下，國民經常對軍大商務決策撿取行動，公民搜

決和臨民投票公快將成為臨民的日常行爵。次職式代議制之出現￡、須伴

有高科技的高度發展，依賴於能多句便閣民經常直接行動的技術手段和條

件之完備(郭祥瑞， 2002 : 82) 。

自上三種分類中，可以得知， r全職式代議聶哥 J 是古典代議制度之典

範 J常職式代議幫J 與「次職式代議制j 乃是將直接民權與代議制度整

合之方式，其職權之分配端視人民直接參與程度而作遍當的監分，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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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參與程度態鷹，議會職能自1]愈消瓏，重大枚關輯民之事項已經由蠶民

己決策或行{吏，所剩經常組織行使或非重大事項{眩耀待議會為之 O

(五)兩階段公投:稀水波( 1994 : 9-13) 研發了一種制度，一點體現

公民投票的路極目標，實現盟民主權的原理;二則兼顧代議民主的精神，

維護盤史悠久的建樹，使其持續展現原來既存的護錯，在。道種制度…般

稱之為?請諧段公投制y 即要求公民在一定期間內，針幫同一個議題還是

行兩次投窮，攝經兩次投膜的結果均獲致高度共識，此項決定才成為全

體國民遵循的對象;插在相悶的投緊期詞，代議機關若蘊時關切公民注

躍的焦點問題，作成決議行動，抑或癌通婚正的立法，混足人民需求，

致使第二階闊的合投成為英雄無用武之地，維持代議制民主制的功能，

形塑公民說霸代議機關職務恕惰的機制，饗成人民在畏主連作組不是中，

不是完全居於受宰割的被動土控告 G 這項制度的推行'1Ê:圖消除公投與代

議兩制竄本無法相容並存的障暉，其主要特性:一則要求兩次投票以前

，情緒反應，二期預留代議機聽負實講職機會，三則設計公民主動參與決

策機制。這也娃一種誰接民權與代議政體整合的方式之一的論述。

(間)公投民主:徐永明 (2004 : 2) 引用 f公投民主 j 一詞瑕代「

畏主Jor公投民主j 的內樹是在代議體制中整合進余民投票的民主管道，

還過法館民主機制的引入，來形成底接民意解決政治上的難題，因此公

接與代議民主是認摺並悍的民主機制，甚至存在著競爭的關係 G 這t但是

一醋直接民權與代鑼鼓體整合的方式之…的論組 G

(五)審議民主理念的公投:林圈明、陳東升 (2004 : 1) 認為，公民投

票存在…學缺失(強化正當性的質疑、多產生多數暴力、人民是無知、

對資訊敏泛充分、對議題無法充分了解等) ，品須將公民投票與公共討論

結告，才能使支持的論證擺得堅實的基睹，使公民投票降但可能嘉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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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政治社會效果。質言之，即結合審議民主理念公民投票制度，使

公民們作出更其有正當性、更接近共善與社會正義的決定。所謂審議民

主，指的是: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公民或代表，都應該能夠集體參與

集體的決定，而這集體決定，是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經由論

理的方式來形成。審議民主強調公民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應該積極

促進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公民的政治參與，不應該侷限於投票，

或者陳情、請願與社會運動;參與者應該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

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對公共政策進行公開的討論，並以說理的方式

提出可行的方案或意見(與 Cohen (1989) 相同理念)。

(六)有限度公投:黃錦堂(1996: 50) 認為在公民投票之適用議題上、

適用頻率上應有所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學者陳愛娥( 1999 : 32) 認為，為加強、補充

代議民主體制的可能途徑，除了考慮公民投票制度外，提出了充分運用

政治自由與民眾參與作為強化的途徑。他認為應該回過頭來促使國民充

分運用其政治自由，質言之，藉言論、集會(遊行)、結社(成立政黨)

自由乃至新興的「國民自發運動」來表達政治立場，形成一相對於政府

有一獨立性的一國民意志，此外，落實大眾傳播媒體的自由，以確保國

民對公共事務的資訊來源，使國民政治立場的形成有可靠的依據。

其次，她認為假使政府機關在公權力行使的程序里，能通當地設計

民眾參與的機制，使民眾能參與國家意志的形成程序，一方面國民能更

了解公權力決定的作成過程，另一方面國民有關的利益、意見也能直接

在政府機關之前表達，應該都會有助於改善政府與國民之間的疏離關

係;即使支持公民投票的學者也指出，假使能適當運用民眾參與機制，

公民投票的需要自然相對減少。重要的是，民眾參與的制度不會發生政

治責任不明的問題。(政府機關界公民投票迴避其應做的政治決定，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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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握其政治責任 (ri援逃到公投襄 J : Flucht Ins plebiszit) , 

多數決定，瘋子言不知應由誰負其責任的問題)。

綜合土面論連，本文將歸納整還起來(如下表一) ，可以得到幾點共

闊的特點:

，現代民主盟家政府體說運作倍以代議民主制為主流，

攤主要角色乃是擂代議民民主政體之不是，即是以代議政體為主，

，指者招整合能將符合民主的理想之人民主權理念落實，立在且

糾正代議政體缺夫與構不足 Q

，直接民權之設計最主要功能乃是處理代議政體運作下，

大爭議無法解決的問題，交付人民做決定，避免政治紛爭，影響代議民

…，公民投票是直接民權之主要使用方式，有鑒於直接民主制之

做失…人民缺足理性、資訊不足、並非所有人民對於公共事務熱中等問

多數暴力戒為政客與利益團體所煽動與利用，故認為騙行

必須有足夠的時間與資訊讓民泉有充分的參與深入了

解公投，立在且需要足夠時間與機會、提供公平的宣搏環境，使民泉獲得

，以清楚了解議題的內容及相關影響，且讓民意代表、

人民與政府之問相互溝通與辯論. ，更能經過深思熟意思考散出現警王單位

。

第咽，除合民投票作為藍接民護之機輯件，政蔚機聽中增加各種民

泉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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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內外各種直接民權與代議民主輯整合方案表

提 者 整合方式 內 容 特 色

Cronin (1989) 感知，[全民主樓式 介於革棍，陸民主 容學接受、可行性

與代講民主 高

Fishkin ( 199日 審慎思辯的意見 全國議題會議 改變決東結構，可

投票 行性低

Cohen ( 1989) 思想的審慎思辯 公開論述與表決 具體主張不明

!Barb';; (1 98 

程序 顯，在於理念釐清

強健民主方案 題:里會議與公民 最能發揮直接民:

投票 主效果

孫文( 1924) 商接民權 |混舉、 、宜。 篩眉不用，在於貼;

制、複決 弊與校正

社建鋼 「常職式f~議 直接民權與代議 與代議政治濫生

制 J 、 γ次職式代議 民主制體合之政 互補功能

制 J 治分工

林水波(1994 ) 兩階段公民投票 兩次公投 增加理性思、塘、與:

!坊幣

徐永明 (2003 ) 去投民主(公投) 公民投票 解決爭議

|陳愛聽(1 999 ) 政治自由與民泉 增加政治由與 麓清責任歸麗與:

參與機制 學與機制的建立 增加民眾發與

林圓明，陳東升 公民投票結合審 經由共同討論方 增加民眾參與深;

(2004 ) 議昆主理念 式所形成的集體 化民主

決定

|黃錦堂(1996 ) 有眼度公民投票 在議題上、頻率上接免濫用公投

有所節制

參考資料:作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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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接民權與代議體輯整合之主要原則

本文歸納與分析中井學者對於富接民權與代議體討整合之模式與運

作，主要是在代議民車制下攻入直接鼠標，即代議制為主，聲接民權寫

輔 o 並且以公民投票作為實現直接民惜之機制，其日的乃矯情代議體制

缺失與補代議制之不足，但並非排斥不相容，反之，可以相輔相成。本

文認為公民投票作為喜接民權之機制建{乍聽注意以下幾項重要原則:

、法制化原則:法投是人民直接行使權利以保障人民自己權抖，代理

人不可在議事的組擱而侵犯被代理人的神聖權利，代議機關應將公投法

制化，使公投可以取得合法性，可以正當與有效的運作，以補代議制之

不足。

、制館原則:挺可居室主、動態 j 的角度來樣說公畏投票與代議民主制

之關係'公民投票在本質上傾向於代議民主的另一個攝端，主要在於議

治代議體制弊端與補不足之功能，當代議制運作符合民意，且又有效率

，這時公民投票即處在備而不用下，扮演監督角色，當議會政治運作

息，情或不符合民意峙，公投之提出可以扮演制衡:作用，或進而取代之，

借弱議會之功能，讓議會政治能有所響，海與顧慮的，不能恣意語能作為。

、審慎思辯原則:公投在投票之前，正反政策取向的嘴方，要建立公

民論壇或政策論增機制，獲得政策相關的資訊，藉著政策對話，進行公

開辯論、理性溝i道‘審慎認真反省政策正負功能之過程，再決定公民

主的政築瑕舟，換苦之，公設是公民政策知識教育的混程，並且由審慎

思、變的階段，展現出成熟公民的政業認知。

閥、人民主動創削價先原則:公民投票是在接民權之展現，故發動者應

該以人民主動發勵之創制或複決之公投為優先考慮，至於由總統、

機關或行政機關來發動應舊是如演協助角色，以免合投淪為統治者議行

在慾或代議機器或行政機聽住在利之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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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選擇功能原則:直接反主機制問承當的不同路能。德i頭學者

Ulrich K. Preuss 所做的整理有很高的參考價髓，他認為「人民」再做人民

主動的複決投票時，扮演的角色是監督者 (Zensor) ，在做不肉機關互動

後的交互接決投票時，扮演的角您是仲裁者( Schiedsrichter) ，在做單純

機囑交付(無涉不伺機聽互動)梅決投票時，扮演的角色是經結者

( Letzetentscheidende Instanz ) ，在作人民創制法律原則或請求為一定事項

決議的部制投單時，扮演的角但是請顯者 (Petent) ，在做人民創制法律

自槍自制投票時，扮演的角色是立法者( Gesetz在eber) 。因此，富，我們決定

要從哪一餾「相對、動態」的角度去設計直接民主體制時，應該先觀察

沈思我國現行代議敢治的缺失所在，找出哪些需要補強，然後兢是麓清

現行憲肢體制，雄認要把所需直撥民主的機制酒當的攻入，必須在法制

土作多大的調整。計算一下調整的成本，而定出改革的優先次序(蘇永

欽， 2001: 29) 

六、議題單一化原則:每次公投的議題要集中鎖住一項議題，不可將議

題混雜化，間讓公民的注意力分散，無法認清關鍵議闊的本質，高作出

錯誤的熱斷(林水波， 2004 : 25) 。

七、自利防堵原則:公投著對具體之「事 J '相對於對?人」的決定，一

股認為選民比較容易受的利的心態所在右，而導致輸出不理性的結果，

故對於預算案、租稅葉與薪f奉案等具有財政效果的決定，一般承器公民

投票法制的國家幾無伊i外地將之排除於公投事項範圍之外。

J\ 、加強公民意識教育基體原雙目:人民能理性的行使直接民權的能力，

必須要有賴人民公民的意識與能力，部最富按有效的方法就是從小注重

公民教育知識能力與培養民主的素養，以增進客觀與理性的政策對斷能

力與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路與能力。

九、少數權益尊重原則:不能以少數人的權設作為全國性或其他廣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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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的標的。比如單純、涉及原住民的權雄事務或涉及特定地區住氏的主主

命、身體與財產安全之事務決定，聽則上應對各該最直接的利害關係人

的意見予以最大尊麓，不能血事不關己或科寓根本相衛突等與之不具均

質性( Homogenitat )的其他民眾以公投方式參與決定，否則勢將導致多

數暴力，以權牲少數為于段來成就多數利話， r少數決」是多數潰的「畫安

全物f 於公民投票的建制原則上當不容於曾把(詩京力， 1998 : 13) 0 

十、公投{局限娃與錢件之原則:我們聽知還公投並非是解決爭議之萬軍

藥，但亦不是洪水猛獸，換言之，去投作為直接民主之機制並非十全十

美，其實世上並沒有存在一體制度是宛美無缺的 Q 任何一種新制度或新

政策的實施都必須考量各國之政經社文的僚件，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

告，各有其優點與缺點，故在某些闢家適用的制度或程序，在另一圈家

並不見得溫用。因此，採用任何一種新的制度或政策必須考量到非制度

面的因素，尤其是政浴、經濟、教育、文化等條件的影響與配合。因此，

當我們實施公投時，己店、須考童自己國家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條

件之配合，不能任意移植。

藥、結論

因為古希臘之直接民主制只適合在小國寡民的城邦國家實施，在現

代關家幾乎不可能實現。因此，現代臨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就是代議民

主制度，這是無麗麗矮的。在未能追尋到一體更滴合的政治體制之前，

代議民主伯是民主政治的不完英形式。

代議體制經過長期的寶路，麗生許多缺失與困境，忠、需要尋求改革，

以更符合現代的民主國家的制度。因此，本文說誼接民權與代議民主制

整合的角度來探索，企攝尋找出一種更獎合之民主的理想與價髓的民主

制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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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針對現f弋議制度的改革方式之研究，可以得知，第一，幾乎所

有的改革模式都是強調增加大眾的參與的各種直接民構之方式的態立，

強謂在代議民主制聽合進公民投票(或創制、複決)為主流。第二直接

民權方式的運用的目的乃是嬌治代議制度的弊端興補代議體制之不足。

其次，懂我們將直接民權與代議民主整合時，應注意下列幾點重要共識:

(一)合民投票作為直接民權之機制，已經是世界潮流，但應體認它不

是洪水猛獸，但血不是萬靈丹，它有其正功能與負血功能，應謹慎為之，

使能與代議民主制有互補之作用，實踐主權在民，遊免攪成民粹主義，

成為獨裁者政治工具。

(二)任何的直接民權的應用都有其限制條件與範圈，不是任何公共事

務都店、須由大眾參與，直接民權的應用應有一學配套措施，不宜貿然實

施。

(三)直接民權整合進代議肢體方式，並沒有任何…套整合模式可以放

話居海皆護，不闊的公投機制容不同功能與條件，應考員會、各關本身的政

治、經濟與文化之殊異，以及人民教有與政治文化的成熟度不悶，而有

不冉得整合方式，不能全盤移植另u盟的總驗。

(四)加強國民公民教育，培養人民成熟的公民意識與能力，如此才是

推動民主政治之基聽與動力。

(五)值得理解與注意的是，直接民主只是一聽璁念，要鑄成的直接民

主方案不只一種，現在的公民投票作為直接民權之機制，仍暫不少瑕疵

!Ø須修正與改進 α 而且應遍有多種不悶的且更為完美改革機制的尚未發

現，聽得學者與專家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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